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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进一步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推进我县建设工程消防改革，

助力我县招商引资建设项目顺利落地，切实解决消防验收难点，

我局以《服务手册》形式，向属地、行业管理、招商引资服务企

业及建设单位，就提升消防工程设计质量、施工过程质量控制、

关键节点质量阶段验收，明确参建各方主体质量管理职责、各质

量管控节点应做工作作出提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在

依法履行质量管理责任的同时，共同督促参建各方在建设过程中，

充分发挥施工单位内控质量保证体系、工程监理现场一线监管、

第三方机构消防技术咨询服务、招商服务单位与相关单位或部门

联系、协调、共同推进作用，形成多单位或部门齐抓共管消防工

程质量的良性循环，从而全面提升消防工程质量管理水平，使消

防验收难的矛盾，从项目建设过程开始得到有效化解。同时，我

局将相关节点工作列入督促范围，并提供相应的消防技术服务。

本手册一式三份，建设单位、招商服务单位和我局消防技术服务

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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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信息共享

（一）共享项目信息，纳入消防审批服务。为加快招商引资

项目落地，早期管控消防工程施工图设计质量，指导参建各方对

现场施工质量管理，推进消防技术服务工作，提高消防审验效率，

在项目进入建设前期时，招商服务单位应协助建设单位按《关于

工业建设项目消防审批工作提醒函》（附件 1）文件规定的时间

节点及要求，推送相关技术资料。招商服务单位也可联系我局工

作人员，到现场指导时提供相关的资料，我局可及时将建设项目

纳入服务对象。

（二）共享项目基本情况

为全面掌握责任主体信息、工程概况，请招商服务单位或建

设单位组织填写以下表格，表格和项目共享信息在我局上门服务

时提供，或联系工作时反馈到我局驻县政务服务中心“一站式集

成”消防审批窗口：

项目主抓县

领导

建设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招商引资服

务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工程地址 类 别
□新建 □扩建

□改建（装饰装修、改变用途、建筑保温）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依法需办理的）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号（依法需办理的）

临时性建筑 □是 □否 特殊消防设计 □是 □否（由设计单位确认）

总建筑面积（m
2
） 单体建设项目个数

特殊建设工程情形（详附件，由设计单位

按附件 3 情形确认，勾选）

□（一）□（二）□（三） □（四） □（五） □（六）

□（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资质等级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备注

建 设 单 位

设 计 单 位
（如有多个可加行）

消防设计图纸技术

审查机构

土建或装修

施工单位

消防施工单位

监 理 单 位

消防检测单位
（如未确定可暂时不

填）

单 体

建筑名称

结构类型 耐火等

级

层 数 建筑

高度

（m）

建筑

长度

（m）

占地面

积

（m
2
）

建筑面积（m2）

地上 地下 地上 地下

（可加行）

□装饰装修
装修部位 □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 □固定家具 □装饰织物 □其

他

装修面积（m2） 装修所在层数

□改变用途 使用性质 原有用途

□建筑保温
材料类别 □A □B1 □B2 保温所在层数

保温部位 保温材料

消防设施及

其他

□室内消火栓系统 □室外消火栓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气体灭火系统 □泡沫灭火系统 □其他灭火系统 □疏散指示标志

□消防应急照明 □防烟排烟系统 □消防电梯□灭火器

□其他：

工程简要说明



二、明确消防工程质量控制节点

根据项目建设过程及参建各方工作职责，我局就消防工程质

量控制关键节点的相关工作、责任单位、责任人，提供给招商服

务单位和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对照、督促参建各方责任主

体落实，我局也将参建各方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纳入督促、监管范

围。

消防建设工程质量控制节点

环节
序

号

消防工程质量控制节

点

责任主体

及责任人
完 成 情 况 备注

前期

工作

1
施工图第三方中介机

构图纸审查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

人

2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

计审查

建设单位

申报

3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

计审查结果落实情况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

人

施工

过程

4
消防工程施工图设计

交底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

人

5

消防工程采用的主要

材料、半成品、成品、

建筑构配件、器具和设

备进场检验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

人、监理工

程师

6
消防工程管道、设备安

装质量检查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

人、监理工

程师

7
管网强度试验、严密性

试验和冲洗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

人、施工单

位项目负

责人、监理

工程师

8
消防隐藏工程质量验

收

监理工程

师



9
核对建筑防火是否按

图施工

监理工程

师

10 各系统调试

调试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11

按材料种类、施工特

点、施工程序、专业系

统及类别进行分项工

程验收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

人、施工单

位项目负

责人、监理

工程师

12 消 防 设 施 检 测

第三方消

防检测服

务机构、施

工单位项

目负责人、

总监理工

程师

竣工

阶段

13

各系统质量控制资料、

申报消防审验资料检

查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

人、施工单

位项目负

责人、监理

工程师

14 消防工程查验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

人组织设

计单位项

目负责人、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

人、总监理

工程师、消

防检测单

位查验

15
特殊建设工程申报消

防验收

建设单位

申报

16
其他建设工程申报消

防备案

建设单位

申报

17

整理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消防技术案卷资料

并交档

建设单位



三、建设工程消防技术服务

消防技术服务工作，是当前对消防工程质量管理、解决技术

难题和顺利推进消防工程建设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建设单位可根

据自身管理能力、技术水平选用不同的消防技术服务。

（一）全过程消防技术服务

根据赣州市住建局《关于在全市房屋建筑工程推行全过程消

防技术咨询服务的通知》（2023 年 7 月 27 日，详附件 2），鼓励

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全过程消防技术咨

询服务。

（二）验收前消防检测技术服务

由消防检测机构在消防设施检测过程中，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三）住建局消防审批服务

在我局工程质量管理相关股室将消防工程纳入质量监督管

理的同时，消防审批业务股室开展以下服务工作：

1.消防施工过程技术指导，抽查参建各方是否履行消防工程

质量管理职责、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履职情况；

2.消防管道及设备安装、调试时技术指导；

3.消防验收后整改过程技术指导。

（四）消防技术服务工作台账

为全面掌握项目基本情况、建设过程消防审批服务的动态信

息，建立《消防技术服务工作台账》，并由我局消防审批工作人

员，在项目指导服务后填写以下表格信息：



202 年建设工程消防技术服务管理明细台账

工程项

目 名

称

单位或

企业名

称

招商

引资

服务

单 位

特殊建

设 工程

总建

筑面

积、

单体

个数

项目地

址

是/否

规划设

计方案

审批

（是/否已通

过）

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

证（证号）

建设工

程规划

许可证

（证号）

施工许

可证（证

号）

项目主抓

县 领 导

单 体 建 筑 信 息

联系人
联系

人

消防设

计审查

情况

单体建

筑 名

称

面 积
层

数

建筑高度

（m）

耐火

等级

使用性

质

火灾危

险性类

别

电话 电话

消防验

收备案

情况

相关文

件

住 建 局 消 防 审 批 及 技 术 服 务 内 容 登 记

时 间 内 容 时间 内 容 时间 内 容

时 间 内 容 时间 内 容 时间 内 容

（可加行）

工作人员 联系方式

202 年 月 日

注：审批工作人员在现场服务指导时，对现场存在的问题向建设单位发出预警、

提示，对存在较大消防安全隐患项目向有关单位发告知函。



四、建设工程消防审批程序、办事指南

（一）特殊建设工程和其他建设工程消防审批程序不同。

根据《消防法》的规定，特殊建设工程在办理《建筑施工许

可证》前，应提交消防设计文件及其他资料办理建设工程消防设

计审查，在工程竣工时申报消防验收；其他建设工程实行工程竣

工后消防备案及抽查制度。

（二）辨识特殊建设工程

由设计单位根据消防设计文件对照《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令第 51 号）第十四条规定情形，判

定是否属于特殊建设工程（其情形详见附件 3），在消防设计文

件中明确，并指导建设单位按法定的程序办理。

（三）办事指南

1.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备案申报主体：建设单位。

2.受理窗口: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一站式集成”项目消防审

批窗口

3.咨询电话：0797-3339529

4.办事指南：扫描以下二维码获取



附件

1.县住建局《关于工业建设项目消防审批工作提醒函》（2023

年 8月 25 日）

2.赣州市住建局《关于在全市房屋建筑工程推行全过程消防

技术咨询服务的通知》（2023 年 7 月 27 日）

3.特殊建设工程情形



附件 1：







附件 2







附件 3：

特 殊 建 设 工 程 情 形

根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

令第 51 号）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是特

殊建设工程：

（一）总建筑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

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二）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

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

场；

（四）总建筑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

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

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

庙、教堂；

（五）总建筑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

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

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

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

（六）总建筑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

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

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七）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八）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九）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

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

站；

（十）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

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十一）设有本条第一项至第六项所列情形的建设工程；

（十二）本条第十项、第十一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

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筑。


